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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86         证券简称：兆易创新         公告编号：2021-003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1 月 14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 9 号院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

8 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2,037,5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38.59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

司副董事长舒清明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1 人，董事朱一明、赵烨、王志伟、张谦、程泰毅、

王志华、张克东、梁上上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葛亮、胡静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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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0,712,219 88.2851 229,900 0.1262 21,095,436 11.5887 

2、 议案名称：《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0,772,399 88.3182 169,720 0.0932 21,095,436 11.5886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160,772,399 88.3182 169,720 0.0932 21,095,436 11.5886 

4、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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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股 160,941,079 88.4109 1,040 0.0005 21,095,436 11.588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北京兆易创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85,921,530 80.1156 229,900 0.2143 21,095,436 19.6701 

2 

《关于<北京兆易创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85,981,710 80.1717 169,720 0.1582 21,095,436 19.6701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

相关事宜的议案》 

85,981,710 80.1717 169,720 0.1582 21,095,436 19.67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 至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 1 至议案 4 作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已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博、陈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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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兆易创新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14 日  


